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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验 报 告

委 托 单 位:

检 验 类 别:

www.harrens.com

样 品 名 称:

委托检验

青岛海与宝宝营养食品有限
公司

英氏忆格有机婴幼儿果泥(草
莓香蕉猕猴桃梨)

HC20240410891

潍坊海润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

报告编号：

商标 规格型号

等级 样品描述

编制人：   审核人： 批准人：

GB 10770-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
GB 13432-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
JJF 1070-2005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见下页

检验结论

判定依据

/2024.03.23

生产单位名称 青岛海与宝宝营养食品有限公司

青岛海与宝宝营养食品有限公司

潍坊海润华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样品名称

生产/加工/购进
日期/食品批号

检 验 报 告

承检机构名称：

承检机构地址 :

委托单位名称

潍坊市寒亭区开元街道中国食品谷总部基地L座

HC20240410891

100g/袋*6袋

检测日期

检验项目

2024-04-03

备注 *项目不在CNAS认可范围内。

接收日期

2024-04-15

该样品所检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。

签发日期： （章）

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明月路788号

英氏忆格有机婴幼儿
果泥(草莓香蕉猕猴
桃梨)

/ 100g/袋

袋装婴幼儿辅助食品

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明月路788号

2024-04-03 至 2024-04-15

生产单位地址

委托单位地址

样品编号 HC20240410891 数量/重量

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食品谷总部基地L座             电话：0536-2119106 第 1 页/共 2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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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
1. 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测单位公章及骑缝章无效。
2. 复印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测单位公章无效。
3. 报告无审核人、批准人签字无效，报告涂改无效。
4. 除抽检活动之外本报告仅对来样的检测结果负责，样品真实性由委托方负责。
5. 未经本公司同意，不得将此报告用于不当宣传。
6.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7. 若有异议，请于报告收到之日起15日内（食品7个工作日，农产品5个工作日）向本单位提出异
议，逾期将视为承认本报告。

***报告结束***

允许短缺量为4.5g
(标示值为100g)

符合净含量* JJF 1070-2005 100.1g

商业无菌 符合商业无菌* GB 4789.26-2023 商业无菌

备注：对于制定无机砷限量的食品可先测定其总砷，当总砷含量不超过无机砷限量值时，可判定符合限量要求不必
测定无机砷，否则，需再测定无机砷，实测值为总砷检测结果。

≤4mg/kg 符合
亚硝酸盐（以NaNO2

计）

GB 5009.33-2016
（第二法）

3.8mg/kg

≤0.02mg/kg 符合总汞
GB 5009.17-2021
（第一篇 第三法）

未检出
(<0.003mg/kg)

≤0.10mg/kg 符合无机砷* GB 5009.11-2014
未检出

(<0.01mg/kg)

≤0.25mg/kg 符合铅
GB 5009.12-2023

(第二法)
未检出

(<0.05mg/kg)

≤200mg/100g 符合钠
GB 5009.91-2017

（第四法）
5.51mg/kg

详见
GB 10770-2010

符合组织状态* GB/T 10786-2022

符合相应产品的特
性，无正常视力可见
的外来异物，不含有
骨、鳞、等不适宜婴
幼儿食用的物质

详见
GB 10770-2010

符合滋味、气味* GB/T 10786-2022 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

检 验 报 告

标准要求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及单位 单项判定项目名称

详见
GB 10770-2010

符合

HC20240410891

色泽* GB/T 10786-2022 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

地址：山东省潍坊市食品谷总部基地L座             电话：0536-2119106 第 2 页/共 2 页


